
“新东部"构想：统筹中国区域发展的高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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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筹区域发展是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但是在国家宏观经济领域，海陆区域

并没有实现统筹，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的管辖海域有近300万km2；中国管辖海域内有面积超

过500 rflz的海岛7 000多个，其中有台湾、香港、澳门、海南四个省级建制的海岛，每年创造国

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内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内地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台湾问题、海

洋安全和海外利益问题，是新世纪最为关注的大问题，从经济区划的角度规划海洋并将不

同政治体制的海岛也纳入国家的宏观经济区划视野，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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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东部”构想的提出及其内容

中国“新东部”海陆区域统筹构想是2002年

国家海洋局海洋强国战略研究小组的理论成果

之一，主体概念首先在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

略研究动态))2002年第9期和国家重点学术刊物

《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期发表。2003年，“新东

部”构想的概念进一步得到完善，主要观点在

《经济研究参考》上发表，文章《关于将海洋纳入

国家经济区划的思考》发表后，被《经济前沿》和

2003年《中国海洋年鉴》相继转载。

200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海

洋局原局长张登义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海洋

局时任局长王曙光联袂提出《进行“新东部”经

济区划，大力开发海洋资源》的提案，包括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国海洋报等在内的全国几十家

媒体对此作了重点报道。同年10月，“新东部”构

想的研究得到国家科技部的资助。现在这项研

究在国家海洋局有关部门和单位领导的支持

下，通过与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海洋发展战略

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宏观经济研

究院、海军军事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专家的合作，

已全部完成，并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课题评审。

结题前夕，新华社记者王攀在《半月谈》发表了

《蓝色海洋：可望单列中国“新东部”》一文；2008

年10月，《中国“新东部”——海陆区划统筹构

想》一书也已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1984年，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三大经

济地带的区划概念，即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

和西部地带。三大经济地带的提出是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经济区划，其中东部沿海地带以沿海

作为主要要素构成经济地带对中国对外开放整

体政策的实施和沿海地带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

性作用。在确立东部沿海地带的经济区划之初，

许多沿海省在中国经济发展排行榜上都是落后

地区，如，广东、福建、海南、广西、浙江的经济都

不如内陆的湖南、四川、河南这些农业大省，但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沿海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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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战场。

“新东部”区划构想的核心范围是：按照《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大陆架法国际公约》的有关

原则和我国的主张，应划归我国管辖的全部海

域、海岛和海底，包括我国的内水、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国际海底中已划归给

中国所有的太平洋中部7．5万kmz海底矿区以及

其他应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台湾、香港、澳门、

海南4个省级海岛，12个县级海岛，7 000多个无

常住居民海岛和2003年国务院在《全国海洋经济

发展纲要》中确定的11个海洋经济区。“新东部”

海洋海岛海底区的内边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

平均高潮线，外边界是以领海基线测量起向海垂

直延伸至200海里或大陆架的最低海槽延伸线的

垂直于海面的边线。在与相邻国家海洋边界线发

生重叠并引起争议时，在双边谈判和国际法仲裁

期间，其外边界是我国主张线；达成划界协议或

接受仲裁后，其外边界是协议线或裁决线。根据

海洋划界专家测定，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约有

300万km2。

由于海洋的区划有与陆地不同的情况，“新

东部”在研究中还有与之紧密关联的沿海地区和

周边海域。以中国海陆行政区域全图为基本区划

图，向内陆(西和西北方向)区域的边界为内边

界，向东和东南方向区域的边界为外边界。沿海

的海岸线为贯穿整个经济带区划的聚散交互线。

“新东部”经济带研究的内边界是北起辽宁

中山沿海岸线南移至海南陵水(西至广西钦南)

整个的中国沿海地带238个县(区)与向内陆(西

或西北)方向的边界。这个边界是在已划定的沿

海县区行政边界的基础上，从沿海省、市、自治区

和沿海城市中剔出沿海县区靠内陆的这一条线，

作为“新东部”经济带研究的内边界。这条行政

区线向海的一部分陆地被称为中国沿海地带(这

里不含台湾、香港、澳门)，这个区域的陆地面积

约22．5万km2，从2003年起，《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建立起了专门的统计。它是中国经济最活跃、人

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依

托区域，一般都在距海岸线50 km以内。这也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公认的海岸带地区的

陆地部分，它是中国沿海一个狭长的大陆(海岛)

区域。

“新东部”构想的外边界是中国管辖海域与

八个海上邻国管辖海域交界的边界及相邻海域，

即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与朝鲜、韩国、日本、

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八

个国家的海上理论边界线和相邻海域，加上中国

通过联合国海底委员会获得的太平洋国际海底

先驱投资者7．5万km2矿区。研究区域总面积由四

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中国大陆沿海地带238个

县(区)的22．5万km2陆地(含海岛陆地)；第二部分

为台湾、香港、澳门的3．61万km2陆地；第i部分

为中国海面积约473万km2；第四部分为太平洋国

际海底7．5万km2，四部分总面积为506．6万km：。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东部”经济区划所界定的

这个范围，是为了研究需要，在充分考虑到了海

洋海岛及其邻近区域的相关性而确定的一个研

究范围，其既不是管理海域的主张范围，也不是

实际控制海域的范围，而只是经济区的研究范

围。

二、“新东部”构想提出的客观依据

国家的经济区划是国家对国土进行的宏观

经济规划，我国管辖海域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

区也应该纳入国家的宏观经济规划。

1．我国管辖海域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已

从法理上被确认为中国国土的一部分

1996年5月15日，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公布了我国的大部分领海

基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原则和我

国的主张，我国可从公布的领海基线开始，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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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延伸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部分海区还可

根据大陆架原则延伸至350海里(内延伸至高潮

线称为内水)。这一片包括内水、领海、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在内的海洋约有近300万kmz，还有包

括我国台湾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内的

7 372个海岛。这是我国依据国际法原则确定下

来的管辖海域和海岛，在法律上既有享有主权的

内水、领海，也有享有主权权利的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

我国虽然尚未完成祖国统一，台湾尚未回

归，香港、澳门两个地区的政治体制也与内地不

相同。但在国土这个概念上，两岸三地都是中国

国土这是没有疑义的。

2．“新东部”区域内海洋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海岛经济总量超过内地

任何一个经济区

我国管辖海域不仅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石

油天然气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空间资源，也

有海洋波浪能、生物能、盐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资

源，还有可以为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条件的通道

资源和文化资源。其中海洋渔业、海洋运输、海

洋石油天然气、滨海旅游、海洋船舶、海盐及海洋

化工、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和海洋生物医药等八

大产业已成为人民生活必需和国民经济增长的

重要产业，据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07年中国海

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海洋经济继续

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年海洋生产总值达24 929

亿元(未含台湾、香港、澳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的1／10。根据我国海关总署的2007年我国外贸

进出口情况，2007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

2万亿美元，达21 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

净增4 134亿美元。另据海关统计，自2002年我国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

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

番引，而海运承担了90％以上的物流。随着中国进

入wro，进出口贸易扩大，海洋运输业和与其相关

的船舶工业、临海工业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我国的台湾省和海南省，是中国海上最大的

两个岛，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的

典范，这四个现有的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地理单

元所创造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中国现已划分的七

大经济区中的任何一个经济区。两岸和平统一只

是一个时间问题，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黄岩岛、钓鱼岛和近岸的长山列岛、舟山群

岛、东山岛、南澳岛、万山群岛、川山群岛、东海

岛等岛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正在凸显。随

着海洋世纪的到来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中

国一系列海洋法规的制定和生效，随着“两岸三

通”和统一进程的加快，中国海洋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政治、经济、人文、科技、军事等资源的大整

合，海洋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大大超过中国目

前划分的七大经济区中的任何一个经济区，它已

经不能不作为一个中国的独立的经济区域来划

分了。

3．管辖海域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在国家

宏观经济规划中有不同的“区情”

管辖海域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是一片特

殊的国土。

(1)管辖海域不能混同于陆地国土，不能以

同样的性质纳入宏观经济规划，也不能分割而嵌

入其他的经济规划。这是因为管辖海域是一个独

立区域的概念，管辖海域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有

着与陆地国土不同的“区情”。

在区域开发学中，区域是指“拥有多种类型

的资源、可以进行多种生产性社会经济活动的一

片相对较大的空间范围”。海洋是由多种类型的

资源组成的可以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区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其开篇也明确写道：“意

识到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

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这里的

海洋“区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其特指为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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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把海洋分为内水、领海、

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公海等五种区域级别，分别

规定了它们各自的主权权力，在其专属经济区概

念的表述中，也明确了“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

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

(2)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也不能混同于中国

的陆地国土，他们是海岛国土。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这种海岛国土的海洋经济异常发达，同样的

陆地，在内陆农耕文明状态下，无论种植棉花还

是水稻，它的产量和产值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恒定

的，没有多大变化的；但是在海洋文明状态下的

海岛上，哪怕是一块寸草不生的荒地，只要它有

可能借助运输价值低廉的海运，就可能盖出工

厂，建成码头和宾馆，就可能获得比内陆土地成

几何级递增的经济效益。

(3)我国区域开发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所遵循

的原则是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协调

发展三大原则。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洋水域、

海岛、海床及其底土，不论其区域是完全的主权

权利还是资源的管辖权，也不论其政治体制是社

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其自然特性上是一个有

别于陆地的区域，在其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上有着

区别于陆地的“区情”。如，由于海水的运动，海

洋资源也是流动的，污染也是易扩散的；海洋有

潮汐运动，有不可阻隔的大能量的通道作用；海

洋资源有许多是可再生资源；由于海洋灾害的不

可抗拒和海水的区别于淡水的特殊成分，一切的

海洋人工设置都必须考虑它的强度和耐腐蚀度；

由于海洋和海岛的人群接受自然和人文信息与

大陆有很大差别，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与陆地

人口中心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最

近，笔者通过对长江口的舟山及岱山、大小洋山

的考察发现，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转移路径与陆

地也是大不相同的，陆地经济转移多以中心区域

或中心城市向次中心地区转移，往往遵循距离权

重的规律，而海洋则是多路径的跳越。海洋由于

具有与陆地不同的特性和区情，在经济区划中，

就必须整体考虑、区别对待，才不会违背自然规

律，违背海洋的规律。

三、实施“新东部”区划构想的现实意义

1．实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完整体现和海

陆衔接

近年来，在国家发展建设的宏观规划中，先

后提出了东部发展、西部大开发、实现中部崛起

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措施。一段时间以

来的实践证明，上述举措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和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在东部开放发展的战略指导下，我国东部沿海省

份成为第一批享受经济现代化成果的地区；西部

大开发是中央为实现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而做

出的战略决策，已经在推动西部落后经济的快速

增长等方面显现出巨大的效应；中部和东北地区

是近年来国家重点扶持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经

济恢复与发展，对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综

合国力的提高具有决定意义。认真贯彻中央的上

述决策，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历

史性影响。但需要指出，以上以陆地国土为主要

对象的战略规划，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将可能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瓶颈，受到某些制约，

其中最大者，当来自海洋经济领域。中国是海洋

大国。从前述各种已经存在和将要出现的战略需

求分析，国家在海洋方向的发展将对经济的整体

提升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为在21世纪中使中国

真正发展建设成世界性强国，必须注重提高国家

的整体竞争实力，实现内陆、沿海和海洋三部分

的共同发展，实现国家不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完整

体现和海陆衔接。

将“新东部”作为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

一部分并纳入区划后，中国的国土区域既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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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规划中建立的三个地理条带，也不只是

“九五”规划中建立的七大经济区，而且拓展了海

洋的部分，将中国的大陆国土和管辖海域依据其

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多项指标划分

为四大条带，从西往东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沿

海和新东部。其中，西部、中部和东部沿海的划分

是“七五”计划的成果，而“新东部”是在“七五”

计划条带划分国土区域的思维框架下，保持已成

形的区划格局，向海洋拓展而新增加的一个“新

东部经济带”，并将之命名为“新东部”。如果说

“七五”计划当中的三个地理条带的划分是中国

对外开放、迈开经济建设步伐，实施经济发展战

略上的分区分类指导和因地制宜发展方针的一

次成功尝试的话，“新东部”的确立则是这样一个

宏观战略思想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

延伸和拓展，是建立在国际法律原则和地区经济

发展规律基础上的完整国土概念，也是贯彻实施

国家宏观经济规划的实践和创新。

2．为保卫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和维护海洋

权益提供政策和体制支撑

我国的经济区划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研

究，提出了多种方案，并组织实施了三次大的经

济区划方案，但并未实现全域覆盖。区域边界尚

未确定的管辖海域一直未列入国家经济区划的

范围，台湾、香港、澳门等也没有纳入到国家的经

济区划当中。这固然是政治原因所致，国家没有

实现统一，不可能做出统一协调的经济区划和国

土规划，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未能建立完整的国

土概念的原因。“新东部”经济带区划则充分考虑

到我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约国等诸多因

素，也考虑到了国际法的某些原则，以民族国家

主权不容争辩作为立论的逻辑起点，不囿于管辖

海域边界尚未划定，也不囿于香港、澳门、台湾政

治制度与内地不统一的影响，完全把国家的经济

区划置于“一个中国”的大概念中，将全国疆域置

于“一国管辖”原则下，大胆地将我主张的管辖海

域和台湾、香港、澳门纳入经济区划之内，为不同

政治制度下地区间的合作和发展创造条件，为两

岸统一寻找经济发展上的共赢点和结合点。要强

调区划是经济学范畴，区划边界的确定不等于国

家边界和地区边界，“新东部”海洋经济区划研究

的外缘边界可以邻接到海上邻国的管辖海域。这

一经济区划设想未来如果实现，将对国家实现统

一，进一步促进香港、澳门、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推

动有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提供一种有广阔创新

空间的政策和体制支持。

3．有效改善我国海上战略地缘态势

中国自1978年起，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首

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然后又开放了整个沿海

和沿江地区；1988年，再一次开放了近海的许多

岛屿。海洋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前沿地带，

为沿海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交通运输的便利、港湾

海岸空间资源的便利、生物资源和化石资源的便

利、人文景观和旅游环境的便利等。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据统计，

我国2000年GDP达到10 000亿美元的时候，外贸

依存度仅为47％；到2003年，就已达到了60％；

2007年突破了70％，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现在

全国90％以上的外贸物流要靠海运来完成，每年

60％以上的能源物资要从海洋通道进口，海洋的

通道安全是新世纪国家安全和经济顺利发展的

重中之重。

经济区划理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将各

个部分和各种要素组成一个整体的行为。这时所

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或地区通过政策的协调，破除种种壁垒或障

碍，逐步减少以致消除市场的摩擦力及行政分

割，使地区经济实现有机结合的过程。所谓有机

结合，不仅是允许商品和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

资金、技术等)可以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而且还

包括在提高地区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联合与

协作；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布局能够满足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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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以及政府能对区域经

济的运行实现宏观调控等方面。

地缘经济关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基

石。地缘经济是一种从经济地理位置和经济关系

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以经济利益与经济

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的理论，它构建了

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区域

安全的平台。

中国与八个海洋国家相邻，中国大陆海岸线

的最北点到最南的相邻国家印度尼西亚的直线

距离不超过5 000 km，与朝鲜、韩国、日本、台湾

地区、菲律宾、越南和文莱，更是一衣带水，唇齿

相依。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使中国海周边的

邻国和地区也产生了强烈反应，区域经济的扩散

与聚集正冲破一切人为的障碍每时每刻都在发

生着。目前，韩国和Et本的造船业、电子工业、机

械工业对中国内地产生了辐射，台湾的IT业、海

水养殖业大幅度向内地转移，而中国内地的电子

制造业、水产养殖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也

开始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扩展。中国“新东部”经

济带确立后，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和地缘经济关

系之上的区域经济地区分工会进一步明确，生产

力布局会更加清晰合理，周边国与国之间、地区

与地区之间通过海洋配置资源，形成具有全球竞

争优势的产业密集带。这种产业密集带之间构成

的分工与合作，是一种有机的、超越了国界和政

府行为的联系，是深层次地区发展与安全合作的

基石。

中国从21世纪初算起到2050年是重要的战

略机遇期，其中前20年是关键。“新东部”经济带

的建立对构建地区和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能够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的大政

方针中生长两岸统一的结合点

不同政治体制的地区间，最基础的交流就是

经济交流。海洋中的岛屿与岛屿、大陆与岛屿的

交流通常都是通过海上贸易来实现的，这一点不

仅可以在古希腊地中海文明的发育中找到佐证，

也可以从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郑

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的两岸交流中找到佐证。

“一国两制”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是我国政

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新东部海洋海岛

海底经济区”把整个中国的海洋、海岛和海底都

列入其中，也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香港和澳

门已经回归，其与大陆之间的经济交流和互补优

势早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建立统一且相互兼容的

区域经济规划已是水到渠成。实际上，香港和澳

门已成为大陆经济中的重要部分。在已经启动的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合中的“9+2”格局，就

是区域经济联合的创新，也是中国经济区划走向

海洋的思路上的创新。台湾问题牵动着亿万中国

人的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我国对台的基本

方针。从经济区划的角度切入到台湾的和平统一

问题可以展开对台湾区情的研究，从区情的同质

性和差异性中寻找两岸的共同点，从尊重台湾地

区的区情和自然规律的角度去发掘两岸人地关

系中的联系，为两岸的经济发展及和平统一提供

科学信息，也使两岸不能分割的经济联系更加巩

固。

已经完成的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以经

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位置，与

之相呼应的是泛珠三角11个省区的区域整合和

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立等。中央和地方层面

的“上下互动”迹象意味着，我国在经历了20多年

地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发展后，市场主导型的区

域经济发展将迈出实质性步伐，我国开始从省份

经济进入区域经济发展阶段。

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的经济区工作会议中

指出：“在做好陆地规划的同时，要增强海洋意

识，做好海洋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各项基础

工作，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海洋经济发展。”总

书记第一次把我国的管辖海域作为一个有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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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放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统筹兼顾，同步规划，充分体现了

海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也

无疑从整体上肯定了“新东部”构想的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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